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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按照《公路工程行业标准编写导则》（JTG 1003-2023）规定起草，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平台功能；5平台架构及性能要求；6数据集成及接口；7平台部署及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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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工程数字化建设运维管理平台建设和运维，推动公路工程建设运维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推进工程建设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公路工程数字化建设运维管理平台及其相关应用的建设和运维。

1.0.3 公路工程数字化建设运维管理平台的建设和运维，除应符合本指南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数字化建设运维管理平台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digital construction
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基于数字底座构建的数据统一、业务协同、资源共享的管理平台。

2.0.2 工程分解结构 engineering breakdown structure；EBS
按功能、专业(技术)将工程系统分解为一定细度的工程子系统而形成的结构。
2.0.3 工作分解结构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
把项目工作根据业务需求分解成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模型结构。

2.0.4 瓦片数据 tile data
根据一定的格网划分规则，对确定空间范围的地图进行分块形成的若干模型数据或单元。

3 基本规定

3.0.1 公路工程数字化建设运维管理平台应以工程建设者和运维者的需求为导向，遵循“系统性、实用性、安全性、先进性、经济性、可扩展性”的原则，统一管理工程建设运维数据资源，提供各类数据、服务和应用接口，满足数据汇聚、业务协同和信息联动的要求。
3.0.2 平台应基于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地理信息、倾斜摄影模型等集成业务数据及物联网数据，开展建设项目数字化管理。
3.0.3 平台应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3.0.4 平台信息安全应符合《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GB/T 25070）、《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的相关要求，网络安全等级应不低于国家二级等保要求。

3.0.5 平台数据备份应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技术要求与测试评价方法》（GB/T 29765）的相关要求。
3.0.6 平台应统一WBS，满足质量管理、进度管理、计量管理、电子档案等数据互通性与一致性需求。
3.0.7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EBS中的单位工程与分部工程层级应按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隧道、排水系统、安全防护设施、绿化和交通监控设施，以及施工、养护和监控使用的房屋、车间和其他服务性设施进行划分。

3.0.8 WBS应与EBS建立关联关系。
4 平台功能

4.1 数据汇聚与管理
4.1.1 平台应提供工程建设各阶段项目地理信息数据、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数据汇聚的能力，实现模型检查入库、碰撞检测、多版本管理、模型轻量化与模型比对等功能。
4.1.2 平台应提供资源目录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转换、数据导入导出、数据更新、数据备份与恢复等功能。
4.1.3 平台数据交换宜采用前置交换或在线共享方式进行，前置交换应提供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数据的交换参数设置、数据检查、交换监控、数据上传下载等功能；在线共享应提供查询、浏览、订阅、消息通知等功能。
4.2 数据查询与可视化

4.2.1 平台应提供地名地址查询、空间查询、关键字查询、模糊查询、组合条件查询、要素查询、模型查询、模型元素查询、关联信息查询、多维度多指标统计、查询统计、结果输出等功能。
4.2.2 平台应提供公路工程信息模型资源加载、集成展示、图文关联展示、分级缩放、平移、旋转、飞行、定位、批注、剖切、几何量算、模型比对、透明度设置、模型细度设置等功能。
4.2.3 平台应具备模型数据加载、可视化渲染、图形变换、场景管理、相机设置、灯光设置、特效处理、交互操作等能力。
4.3 平台分析与模拟
4.3.1 平台应提供二三维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空间拓扑分析、通视分析、视廊分析、天际线分析、绿地率分析、日照分析等功能。
4.3.2 平台应具备从工程结构单体、项目到项目集群的模拟仿真能力，可支撑工程设计、工程施工、智慧运维等典型场景应用。
4.4 建设管理应用
4.4.1 平台应具备项目规划、设计、施工等阶段管理应用的功能，包括规划集成展示、设计数字化交付、施工智慧化管理等。
4.4.2 平台应满足工程各参与方工程管理应用及协同工作的需求，实现工程各参与方信息的共享，提高项目管理效率及服务水平。
4.4.3 平台应具备设计—建造阶段项目综合管理、合同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计量管理、档案管理等功能。
4.4.4 平台应提供竣工备案管理的功能，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的审查和竣工备案，并对接项目规划验收，实现竣工验收和许可文件的有效备案。

4.5 运维管理应用
4.5.1 平台应提供路面养护需求分析、决策建模、性能预测、养护投资效益分析、养护预算优化分配等功能，为宏观养护决策提供基本依据。
4.5.2 平台应支持检测数据采集录入、数据分析评定、报告生成、养护分析决策等功能，实现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安等设施的技术状况管理可视化，直观全面展示公路设施的运营状况及养护管理水平。
4.6 平台运行与服务

4.6.1 平台应提供组织机构管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统一认证、平台监控、日志管理等功能，以及公路工程信息模型资源、服务、功能和接口的注册、授权和注销等。

4.6.2 平台宜支持物联感知数据动态汇聚与运行监控，实现对工程施工及运维等指标监测数据的读取与统计、监测指标配置、预警提醒、运行状态监控、监控视频融合展示等功能。

4.6.3 平台服务应具备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数据服务发布、服务聚合、服务代理、服务运行（服务启动、服务停止）、服务调用（访问控制、协议解析、服务路由）、服务监控、负载均衡等能力。
5 平台架构及性能要求

5.1 平台系统网络架构
平台采用多层软件架构，从底层往上依次为：感知层、网络层、支持层、数据层、应用层、呈现层。这种多层结构有利于提高开发效率、降低耦合、增强软件的复用性等优点。

感知层：采用物联网网关技术，对各子系统的数据进行接入。数据采集网关具备广泛的接入能力，可以接入OPC、Modbus、Bacnet、串口、数据库等。

网络层：将感知层的数据通过互联网（Internet）、专用网（VPN）、移动网（3G/4G）上传到云平台。

支持层：将云计算、物联网平台、数据交换平台、安全管理平台等分散、异构的应用平台进行聚合，通过统一的访问入口，实现结构化数据资源、非结构化文档和互联网资源、各种应用系统跨数据库、跨系统平台的无缝接入和集成。

数据层：采用标准化的接口，对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提供数据的管理、存储、分析、服务。包括信息采集库、数据分析库、知识库、设备代码库、故障代码库、报警代码库等。

应用层：以PC端和移动端的方式提供平台应用，包括：服务中心管理、设备管理、设备运行状态管理、维保管理、能源管理、预算采购库存合同管理、品质管理、EHS管理、人员管理、知识管理、项目管理、区域管理等。

呈现层：以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模型以为基础，设备状态信息、属性信息等统一在可视化应用系统中显示。
5.2 平台性能要求
5.2.1 平台性能要求应符合《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规范》（CH/T 9015）、《工程建设项目业务协同平台技术标准》（CIJ/T 296）等标准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确保服务资源和统计分析的快速访问。
5.2.2 平台应符合《公共服务电子地图瓦片数据规范》（GB/T 35634）、《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城市三维建模技术规范》（CJJ/T 157）、《建筑信息模型(BIM)与物联网 (IOT) 技术应用规程》（T/CSPSTC 21）等相关数据建设规范，支持大范围空间数据资源的性能访问要求，相关要求如下：
1 平台应满足城市级精细化模型三维浏览，支持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数据存储、索引、计算能力。

2 平台应满足亿级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构件的加载和管理。

3 平台应满足PB级数据容量的物联网数据的点位流数据接入、存储和分析计算服务。
5.2.3 平台应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运维管理指南》（GB/T 36626）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保障系统连续无故障运行。
6 数据集成及接口
6.1 数据接口

6.1.1 平台应提供丰富的开发接口或开发工具包支撑公路工程各专业及各阶段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应用，应提供开发指南或示例DEMO等说明文档。

6.1.2 平台开发接口宜以网络应用程序接口 (Web API) 或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等形式提供，应包括如下类别：

1 资源访问类：提供公路工程信息模型资源的描述信息查询、目录服务接口服务配置和融合，实现信息资源的发现、检索和管理。

2 项目类：管理公路工程信息模型应用的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信息，包含信息查询、进展跟踪、编辑、模型与资料关联等操作。

3 模型操作类：针对公路工程信息模型的信息查询、剖切、开挖、绘制、测量、编辑等操作和分析接口。

4 控件类：平台中常用功能控件的调用。

5 数据采集类：设施设备、传感器数据采集、录入、转换、分析等功能。
6 数据交换类：元数据查询、模型数据授权访问，上传、下载、转换等功能。

7 数据分析类：历史数据的分析，按空间、时间、属性等信息的对比，大数据挖掘分析。

8 模拟推演类：基于公路工程信息模型的典型应用场景过程模拟、情景再现、预案推演。

9 平台管理类：平台管理如用户认证、资源检索、申请审核等。
6.2 数据分类与存储
6.2.1 数据入库应包括数据预处理、数据检查、数据入库和入库后处理等步骤。
6.2.2对于二三维空间数据，应采用开放式、标准化的数据格式组织入库，为保证数据统计分析和模拟仿真的高性能，宜同时保存一套相应的实体数据，其中传统二维数据可依据现行标准数据格式组织入库，三维数据宜建立模型构件库，并保留构件参数化与结构信息，宜采用数据库方式存储。

6.2.3 按数据库存储的要求，应收集并整理相应成果数据与元数据等，并对入库前的成果数据进行坐标转换、数据格式转换或属性项对接转换等预处理工作。
6.2.4 数据检查应包括完整性、规范性和一致性检查，检查内容应符合如下规定：
1 二维要素应检查几何精度、坐标系和拓扑关系，应检查其属性数据和几何图形一致性、完整性等内容；
2 公路工程信息模型数据应检查模型精确度、准确性、完整性和图模一致性，规范模型命名、拆分计量单位、坐标系及构件的命名、颜色、材质表达。
6.2.5 各类工程信息模型数据可采用人工输入、批量或自动入库等方式入库，入库后应记录数据入库日志。矢量和栅格数据宜采用分区、分层或分幅的方式入库，表面三维模型和实体三维模型宜采用分区或分块的方式入库，其他相关数据宜采用分幅或分要素的方式入库。
6.2.6 数据入库后应根据数据库设计的要求进行入库后处理，内容可包括逻辑接边、物理接边、拓扑检查与处理、唯一码赋值、数据索引创建与服务发布等。
6.3 数据更新

6.3.1 数据库可采用要素更新、专题更新、局部更新和整体更新等方式定期更新，更新数据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应与原有数据的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相同，精度应不低于原有数据精度。
6.3.2 几何数据和属性数据应同步更新，并应保持相互之间的关联应同步更新数据库索引及元数据。

6.3.3 数据更新时，数据组织应符合原有数据分类编码和数据结构要求，应保证新旧数据之间的正确接边和要素之间的拓扑关系。
7 平台部署及维护要求
7.1 软硬件与网络环境

7.1.1 平台应充分共享已建基础设施资源，具备满足系统运行的软硬件环境，要求包括：
1 平台应配备成熟稳定的基础软件，含数据库软件、中间件和网络操作系统等，其性能指标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2 平台应配备稳定可靠的信息机房、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存储设备、服务器设备和终端设备，其性能指标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7.1.2 由于数字化建设运维管理平台的数据多为空间数据，对网络环境带宽的要求比较高。平台部署应具备平台部署运行、数据协同共享、数据安全可靠等需求的网络环境，形成纵向互通、横向互联的网络体系。网络中的交换机的传输速率应不低于10M，宜为1000M；隔离网闸的传输速率应不低于10M，宜为100M。

7.2 维护管理

7.2.1 平台维护管理宜参照《信息技术服务运行维护 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 28827.1）开展平台运行维护和更新。
7.2.2 应制定包含运行管理规定、平台维护操作规程等平台运行维护和更新机制。

7.2.3 应制定数据协同共享和更新维护机制。

7.2.4 应建立专业、稳定的运维团队。
7.3 安全保障

7.3.1 平台安全应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GB1785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0）、《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1）、《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GB/T 22240）等标准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1 平台建设应与网络安全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综合评估各类安全风险、设计安全方案，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和备案。
2 平台建设应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标准要求建立包含安全网络边界、安全通信网络、安全计算环境和安全管理中心的安全保障体系。

3 应制定平台安全防护策略，建立包含物理安全、主机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的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安全认证、安全审计等安全管理措施，保障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7.3.2 在数据共享的过程中使用切片后的数据发布服务进行使用的，前端通过请求调用相关级别、范围的瓦片数据进行业务应用搭建，确保源数据安全和保密。

7.3.3 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存储、交换和共享应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7988）、《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GB/T 36073）、《信息安全技术 云存储系统安全技术要求》（GA/T 1347）等标准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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